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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山场除治工程招标文件

一、发包方：垫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
二、项目概况
根据垫江县林业局2025年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冬春战役”工作部署会要求，结合三溪镇除治任务实际，现将三溪镇人民政府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山场除治工程进行竞争性比选。
（一）项目名称
三溪镇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山场除治工程 。
（二）建设内容
该项目具体建设内容包括：砍伐三溪全镇范围内1.0923万亩松林面积中所有的病、枯死（包括感病松树、自然枯死松树）、风折的松树，对所砍伐松树的树干和1cm以上枝桠作焚烧处理、伐桩药物处理及山场清理等。
（三）建设工期 
1.建设一期：2025年10月25日—2026年3月30日
2.建设二期：2026年10月10日—2027年3月30日
三、招标价格
（一）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山场除治工程发包最高限价为800000元，大写: 捌拾万元整。
（二）招标总价包含工程直接费用、施工设备费、劳务费、管理费、材料费、维护费、保险费、临时费、安全文明施工费、二次转运费、措施费、利润、税金、政策性文件规定的所有费用以及山场除治过程中发包方派遣的监管人员工作经费。
四、招标方式
我镇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山场疫木清理除治工程以公开竞标，低价中标的方式进行公开招标。（如出现相同低价中标企业，以抽签方式选出中标企业）。
五、结算方式
（一）本项目发包范围内实行固定总价包干。
（二）结算价等于中标价。
六、付款方式
本工程不支付预付款，2025年度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山场除治工作，经发包方验收合格，待县上资金拨付到我镇后，凭项目所在地开具的税务发票，支付至合同金额的50%；待2026年秋季普查病死松树下降15 %以上，凭项目所在地开具的税务发票，支付至合同金额的30%；余下的20%在2026年度三溪镇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开展时一次性无息支付。
2026年度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山场除治工作，经发包方验收合格，待县上资金拨付到我镇后，凭项目所在地开具的税务发票，支付至合同金额的50%；待2027年秋季普查病死松树下降15 %以上，凭项目所在地开具的税务发票，支付至合同金额的30%；余下的20%在2027年度三溪镇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开展时一次性无息支付。
支付方式仅对公账户支付。
七、工作成效扣减资金办法
1.除治后当年（4-11月）每出现1处团状（面积30亩以内，病死树15株以上）死亡的就缴纳除治合同约定金额中未支付的3万元违约金，以此类推、缴完为止，同时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每出现1处簇状（面积30亩以内，病死树5-15株之间）死亡的就缴纳除治合同约定金额中未支付的2万元违约金，以此类推、缴完为止；
2.秋季普查结果中枯（病）死松树数量较上年普查数量增加的（增加一株以上就视为增加）就缴纳除治合同约定金额中未支付的5万元违约金；枯（病）死松树数量较上年普查数量减少而未达到目标任务的就缴纳除治合同约定金额中未支付的2万元违约金；
3.缴纳部分的工程款中违约金不予再给付；
八、资格要求
（一）基本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 (须提供有效的带二维码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2.具有良好的信誉。 2025年 1 月1 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未受到行政限制投标处罚或受到行政限制投标处罚但不在行政处罚期内；无拖欠农民工工资败诉记录（须自行提供书面承诺) 。
3.2025年 1月1 日至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无行贿受贿犯罪记录（须自行提供书面承诺）。
4. 信用要求
竞标人需提交有合法资质的第三方征信机构出具的信用报告，同时加盖竞标人单位公章，且竞标人“必须是非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报告出具有效时间为本项目招标公告发布时间至招标报名截止时间。
中标公示发布之前，发包方或相关监督部门有权对中标候选人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行贿犯罪记录和信誉情况进行核查。若经核实中标候选人有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在规定期限有行贿犯罪记录的或有不良信誉的情况则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视为提供虚假资料行为移交行业主管部门依法处理。
中标后，中标单位应立即开展进场前的准备工作，务必购买好作业人员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投保保单在施工进场当日交发包方），中标后，未在5个日历天开展除治的工作，三溪镇人民政府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由第二中标单位进场除治。
（二）资质条件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复印件加盖施工单位鲜章（需带上法人身份证原件）。
2.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若法人代表亲自参加本次竞争性比选的，则该项不提供。
3.具有国家规定的有效的营业执照原件，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要有林业有害生物防治许可等，并加盖施工单位鲜章。
（三）递交审查资料要求
递交审查资料时，发包方须核验竞标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如为委托代理人递交审查资料的还需核验授权委托书（原件）。
资格审查单位：垫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
九、竞标保证金及资料费
凡具备以上资质条件，有意向参与本项目竞标的企业，须按下列要求缴纳竞标保证金、资料费，未按要求缴纳保证金及资料费的，不能参与竞标。
（一）保证金金额
人民币：20000元整（大写：贰万元整），资料费：500元整（大写：伍佰元整）。
（2） 缴纳方式及时间
     保证金为现场缴纳
资料费到账截止时间为10月20日15:00，到帐时间以到三溪镇人民政府指定银行账户时间为准。
（三）资料费缴纳账户
户名：垫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  账号2510040120010000481 开户行重庆农商行垫江支行三溪分理处。（缴纳资料费时需备注：三溪镇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除治工作投标资料费）
（四）缴纳方式
各潜在投标人可按下列方式缴纳投标资料费：
1.网银缴纳：开通网上银行（基本存款账户）支付功能的，直接通过网上银行支付方式缴纳投标资料费。
2.银行转账：未开通网上银行的投标人，通过从企业基本存款账户转账的方式缴纳。此方式缴纳投标资料费，投标人自行考虑汇入时间风险，如异地汇入、跨行汇入的时间要求。
 (五）保证金的退还
开标后按下列情况进行退还或处理：
1.未中选的保证金，在竞争性比选结束当日退还。
2.中选人的保证金，签订书面合同后，三溪镇在收到纸质件后3个工作日内退还中选人的保证金。
3.流选项目的保证金，公示期满后，无质疑、投诉、举报的情况下3个工作日内退还。
4.有质疑、投诉、举报等情况的保证金，根据受理的行政部门出具的处理意见进行处理。
十、竞标程序
（一）核对竞标保证金情况
三溪镇工作人员现场核对清点参与竞争性比选企业的保证金。
（二）资质审核
企业须按本公告明确的资质要求，在规定时间、地点递交营业执照、无失信征信报告、无行贿受贿犯罪记录和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书面承诺等资格审查文件，进行资格审查。未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递交资格审查文件的，将不予受理，无资格参加本项目的竞标。
（三）确定招标企业名单
经核对已按时足额交纳竞标保证金、资料费，且经审查资格合格的企业，纳入竞选企业名单。
（四）组织竞标
1.采用价低者中标的方式进行竞标。
2.核对竞标名单。再次核对、展示符合要求的竞标企业名单。
3.开展竞标，发包方代表公开竞标承包商（达到三个及三个以上竞标企业即满足开标条件）。
4.确认竞标结果。三溪镇工作人员将竞标记录，交由发包方、监督部门等工作人员签字确认。
（五）公示竞标结果
三溪镇政府挂网公示竞标结果，公示时间三个日历天。
（六）发放成交通知书
公示期满，未收到质疑、投诉的，三溪镇发放成交通知书。中选承包商应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等相关手续领取成交通知书。若中选承包商不按规定领取成交通知书或放弃中标的，其缴纳的竞标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由发包方报行业主管部门作不良行为记录，建议县级相关部门取消其在垫江参与所有项目和公开招标项目。
（七）合同签订
按竞标信息公告中约定的主要条款，发包方与中选承包商签订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除治施工合同，将合同送三溪镇存档，报县林业局备案。三溪镇收到合同后3个工作日内退还中选承包商保证金。中选承包商未按要求与发包方签订合同的或不按合同要求履行义务的，其缴纳的投标保证金或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不可抗力因素除外），同时由发包方报行业主管部门作不良行为记录，建议县级相关部门取消其在垫江参与所有竞标项目和公开招标项目。
十一、履约保证金及农民工工资保证金
（一）履约保证金：中标企业在其中标资格得到确认、签订本工程施工合同前，将履约保证金（按中标价的10%计算）提交三溪镇人民政府 。
发包方收取的履约保证金，待2025-2026年度项目验收合格并完善全部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全额无息退还。
（二）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在签订本工程施工合同时，发包方按相关规定代收中标企业提交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按工程总承包合同价的10%缴纳）。
该工程验收合格后，三溪镇人民政府支付工程款前一周应进行工程款支付的公示。在农民工工资支付无异议的情况下，10个工作日内中标企业提交的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金由发包方一次性全额无息退还。
（三）因中标企业原因，中标企业未按规定时间履约完成或验收不合格不按要求进行整改的，其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
十二、报名及开标时间和地点
（一）报名时间：2025 年10月21日09:30至10:00。
（二）报名地点： 三溪镇人民政府四楼会议室。
（三）开标时间：2025 年10月21日10:30。
（四）开标地点：三溪镇人民政府四楼会议室
十三、项目业主单位地址、联系人员及电话
地  址：垫江县三溪镇滨湖路1号　。
联系人：王老师（023-74598116）。

                                    202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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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确 认 文 书
垫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
我单位自愿参加贵单位“垫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山场除治工程项目”公开招投标，对贵单位在“垫江县人民政府网”专栏发出的该项目公开招投标公告及相关的补遗资料、通知等全部内容予以确认，并按其要求提交投标文件。
我公司保证提交的投标资料完整、录入的信息准确无误，保证本项目中标后绝不转包给挂靠公司，一旦发现、查实我公司有转包挂靠行为，自愿承担违约责任或违约金。




 竞争单位：（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2025年   月   日









附件2
投 标 报 价 函
垫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贵单位“垫江县三溪镇人民政府2025-2026年度松材线虫病山场除治工程”公开招投标公告的全部内容，愿意以￥        万元（大写人民币             万元 )小写保留两位小数（包含安全文明施工费等）进行投标总报价，项目质量达到国家有关现行施工验收规范规定的标准及重庆市有关规定，并验收合格。
2.我方承诺在竞争有效期内（从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日起计算30日历天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如我方中标，承诺：
（1）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的规定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2）按照竞争性招标公告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3）在公开招投标招标公告规定的期限内完成并移交全部合同项目。
4、我方声明，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准确。
竞争单位：（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地址：
单位电话：
单位传真：
邮政编码：
2025  年  月  日
附件3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投标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性别：年龄：职务：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此处附法定代表人第二代身份证双面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投标人：	（盖单位公章）
                  2025  年  月  日




